票据领用申请表
	特别提示
	    各单位领用的校内必须妥善保管，不得将票据转借他人使用，也不得将票据挪作他用；开具票据必须由专人（限本校教职工）负责填制签名；票据收款内容，收费标准必须符合规定，收费金额大、小写一致，票据内容不得涂改或漏填；使用票据所收款项必须及时、足额上缴学校计划财务处，同时，领用的收费票据必须在规定期限内缴销。无正当理由，未在规定期限内缴销，则暂停该单位票据领用。

	申领部门填写
	票据使用单位：

	
	收费项目：

	
	收费依据：

	
	申领票据种类：

	
	申领票据本数：

	
	票据使用期限：     年    月 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



经办人电话：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申领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经办人承诺：本人将按学校规定保管、使用票据，并在    年    月     日之前来办理结账核销。

	计划财务处填写
	票据管理员：

经办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计划财务处意见：






